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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須再進一步
據報道，《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委員會》行政法規草案於上月27日完成討
論。草案建議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協
助行政長官就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進
行決策並負責統籌協調相關工作。

應該說，這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繼2009年
2月率先落實澳門《基本法》第23條、頒布
《維護國家安全法》之後的又一重大舉措。
表明了澳門政府和居民正確樹立 「一國」觀
念，為了維護國家安全而不遺餘力，值得香
港政府和居民認真學習，並及時付諸行動。

澳門維護國安不遺餘力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日前說過： 「
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澳門特區只有 『一國』
之責，沒有 『兩制』之分。」這話說到了關
鍵上， 「一國兩制」的方針本是為了保護港
澳的切身利益，但是港澳的反對派不能將 「
兩制」當作破壞國家安全的堡壘。澳門特區
政府不僅具有這種明確的認知，而且還積極

落實在具體行動上。
今年4月15日的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上，澳門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在接受媒體採
訪時表示，澳門將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
配套法律法規一事提上日程。短短四個多月
，《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行政法規草案已經出台，主要有四個亮點：
一、建議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委員會；二、建議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三、明確了委員會
的委員設置；四、闡明了委員會的職責。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統籌及協
調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
展利益的工作，分析澳門涉及國家安全及社
會穩定的形勢，協助制定澳門維護國家安全
政策，統籌推進澳門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法律
制度建設，以及統籌處理澳門涉及國家安全
事務的其他事宜。顯然，澳門在國家安全委
員會的人員組成方面，似乎仍然有改進的空
間。委員會除了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保安
司司長擔任副主席之外，還應該有中央派出

的代表擔任顧問，從 「一國」的角度對國家
安全的問題提出建議。

相比之下，同樣作為特別行政區的香港
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做得不如澳門，不僅僅
是反對派千方百計的阻擾，香港特區政府也
在推動立法上表現得十分猶豫。

第一就是《基本法》第23條在2003年
被撤回後一直被政府 「冷凍」 至今。林鄭特
首日前見記者時表示，《基本法》第23條立
法 「不可迴避」，明言 「有些工作現在進行
中」，至於何時啟動，須審時度勢。令人稱
奇的是，特首辦主任陳國基當日下午向《明
報》澄清，林鄭特首所謂 「有些工作進行中
」，是指 「留意到社會各界就23條有很多聲
音在討論」。他進而強調 「特首的話並不表
示現在已開始就23條立法進行工作，不希望
社會有錯誤的理解」。原來，林鄭特首現在
對第23條的立法工作只是聆聽意見，而其所
謂的等待 「時」和 「勢」則根本不着邊際，
令人難以期待。

第二，在處理 「港獨」 問題上，嘴上譴

責，實質性的措施卻採取不多。政府一個取
締 「香港民族黨」的決定，卻被陳浩天逼着
要提供更多的證據，顯得進退失據。香港外
國記者會為陳浩天搭台宣揚 「港獨」，前特
首梁振英挺身而出，批評該會充當 「港獨」
的幫兇，要求該會公布租約細節。但是，政
府和建制派對此卻噤若寒蟬，不敢採取任何
措施。

施政報告應提23條立法

屈穎妍女士的一段話充分說明了這種現
狀： 「反對派就是勝在什麼都敢講，還講得
理直氣壯，歪理都可以講到臉不紅心不跳。
相反，建制派就是輸在沒膽量，明明道理在
這邊，還要思前想後。」梁振英先生不做特
首了，卻還堅守在反 「港獨」第一線，果然
是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第三，中國人雖然講究 「以和為貴」 ，
但在與反對派講 「大和解」 時要堅守底線，
不能為了 「大和解」 而遲遲不履行《基本法

》規定的憲制責任。筆者曾經撰文指出：反
對派可以就政府施政的不足或失當提出尖銳
的批評和抗議，但是，反對派如果走極端
，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百般阻擾，明裏暗裏
支持 「港獨」，那就根本沒有 「和解」的
餘地。

香港第23條立法工作刻不容緩，與之配
套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也應該積極考慮。香港
目前維護國家安全的具體工作只能靠保安局
（尤其是警務處）來勉強進行。但是，警員
的工作主要是維護社會治安，與國家安全機
構的工作性質還是有所不同的，不能一概替
代。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先生說得好：維
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
；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歷史進程；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 「
一國兩制」制度安全。希望香港特區政府能
夠立竿見影，付諸行動。至少林鄭特首應該
在10月份的施政報告中詳細闡述有關第23條
立法的計劃。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
無視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
特區政府反對，為 「港獨」分
子陳浩天搭建 「播獨」平台。
事後，特區政府對此似乎束手

無策，皆因基本法第23條仍未立法之故。由此觀之，在近期
香港泛起一陣陣鼓吹 「港獨」妖風，甚至 「打正牌」在中國
領土進行搞 「港獨」活動的惡劣形勢下，社會各界強烈要求
特區政府盡快就23條立法，防止外國勢力與 「港獨」分子勾
聯進行分裂國家活動，並依法懲處 「港獨」分子和組織，以
收阻嚇作用，維護國家統一和安全。

第23條共有一百零五個字，概括來說就是 「維護國家安
全」。當下，對於23條立法已成為城中最熱議話題，有說立
法條件還不成熟；但更多的說應盡快立法，而且有迫切性。
在目前的環境下，迫切性遠遠比任何所謂 「條件」都重要。

所謂的立法 「條件」是否成熟，其實是任人說的。所謂
不成熟，離不開是說有人反對，但必須要知道究竟是什麼人
反對？為何要反對？

是什麼人反對立法呢？當然是那些與外國勢力有聯繫有
勾結的反對派人士和組織，即 「港獨」分子陳浩天、FCC、
戴耀廷、李柱銘之流。一旦23條立法，他們所進行的一切有
關分裂國家領土的行為，就觸犯法例，要受檢控和判刑。要
待這些人不反對 「條件」才算成熟的話，那麼23條永遠不可
能立法。從另一角度來說，凡事都有人反對和支持，世上沒
有一件事可得到百分百的支持。23條是關乎國家統一和安全
的法例，必然有敵對勢力和有不可告人政治目的的人而反對
。關鍵是立法迫切性和獲得社會各界支持，這才是真正的成
熟條件。

誰在反對立法展開？
至於衡量23條立法條件是否成熟的因素，應是市民的憂

慮。別有用心的人說，23條一旦立法，市民隨時會誤墮 「陷
阱」 云云。其實，市民根本不易觸犯23條所列載罪行；反之
，23條能有效遏制本港政治組織勾聯外國勢力進行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行為，引起動盪、破壞香港繁榮和社會穩定。尤
其是FCC早前為陳浩天搭建 「播獨」平台後，大多數市民均
意識到23條立法的迫切性，遂打破沉默，發出要求23條盡快
立法的強烈呼聲，這足以證明立法條件已經成熟。

特區政府應意識到第23條立法已到達刻不容緩的時機，
尤其最近 「港獨」勢力愈趨猖獗，及外國勢力明目張膽支持
「港獨」勢力，事態發展令人感到憂慮。當局再不能以立法

條件不成熟作藉口，必須以國家安全、領土完整，以及全港
市民的切身利益、社會秩序和治安為大前提，着手展開立法
相關工作，自行創造成熟條件。當下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市民
大眾宣傳教育，讓市民明白23條並非洪水猛獸，奠定立法的
民意基礎。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大灣區創科政策 B2B協作成關鍵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議的框架之下，中央

政府銳意打造香港成為國家的國際創新及科
技中心，並於近期連番推出相關優惠政策。
首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於8月
1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由國務院副總
理韓正主持。特首林鄭月娥會後向外公布三
項促進內地與香港科研合作而設的政策，分
別為（1）在港科學園成立兩所研究中心包
括中國科學院轄下的 「廣州生物醫藥及健康
研究所」及 「北京自動化所」；（2）簽署
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和國家科技部合作安排；
以及（3）成立 「大灣區院士聯盟」。上述
政策的設計反映中央及香港政府雙方積極互
動，逐步讓兩地創科邁向一體化。

特區政府在《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
案》中建議預留100億港元支持建設 「醫療
科技」和 「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創新平
台，吸引世界頂尖的科研機構和科技企業來

港，另向科技園撥款100億元，用作興建科
研基建、設立智慧園區等。而將會駐港的兩
個內地研究機構，主要研究範疇正正與香港
的創科策略互相呼應。筆者相信這安排絕非
偶然，定必是國家科技部與香港創新及科技
局長期深入溝通的成果。

國家科技部副部長黃衛曾於5月訪港，
宣布開放內地科研基金，讓香港高等院校及
研究機構申請使用。內地公帑 「過河」殊不
容易，需要國家財政部 「開綠燈」。若然政
策過分地偏向創科產業難免會令其他產業妒
忌，導致內部矛盾。由此可見，是次專門為
香港大開中門的政策，必然是得到習主席及
國務院的支持和批准方可成事。

借內地經驗發展事半功倍

然而，不少香港學者認為上述措施在短

期內成效不大，因為本地研究員並不熟悉內
地科技基金申請過程背後的潛規則，例如填
寫簡體中文申請書的技巧、項目審批的人性
化生態、人脈網絡等。因此，筆者認為中央
政府安排兩個研究中心在香港科學園設點甚
具策略性。這兩研究所落戶香港除了可以在
其研究領域內大力發展之外，亦可以同時加
快內地與香港創科融合。他們將會爭取與本
地產、學、研界合作，攜手合作申請國家科
研基金。憑他們熟練的經驗，成果必然事半
功倍，為兩地科研合作創造新機遇。

中國科學院是內地推動科技發展的重要
機構，在全國多個城市都設有研究中心，例
如 轄 下 「深 圳 先 進 技 術 研 究 院 」 （
Shenzhen Institut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SIAT）之成就尤其顯著。SIAT於2006年2
月在深圳成立，自始不斷地與境內外高等院
校（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合作，共同申請國

家、省及市級科研基金，一起執行大型研究
項目。在短短12年之間已成為世界一流的實
驗室，譽滿全國。與此同時，SIAT亦支撐
了深圳市在過去十年間迅速發展的創新及科
技產業。因此，筆者有理由相信中科院可以
在香港重施故伎，與香港並肩在境內外創新
及科技界中大展拳腳。

要勇於創新開拓市場

另外，隨着香港院校及研究中心可以獨
立申請國家研究項目及科研基金過河，國家
科技部及香港創科局的關係將越來越密切。
為此，中央決定加強這兩決策部門的聯繫，
簽署合作協議是明智之舉。這安排再一次反
映國家大力支持香港創新產業發展。

最後，兩所研究中心可以好好利用 「大
灣區院士聯盟」的力量，針對國家之所需，

發揮區內院士之所長，聚焦醫療科技及人工
智能和機器人科技發展，共創大灣區的未來
，提升國家的世界競爭力。

總括而言，在政府對政府（G2G）層面，
中央與香港皆深深了解粵港澳大灣區對建設
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特別是對香港工商
業界，大灣區將大大擴闊本地市場，但傳統
港商偏向保守，抗拒改變（創新）。中聯辦
主任王志民最近在內地報章撰文指 「大灣區
可讓香港企業對接內地市場需求，而港企亦
可和內地科技企業 『併船出海』，共同開拓
國際市場。」筆者贊同王主任的觀點，其內
容當頭棒喝，並帶有弦外之音，就是呼籲業
界加快步伐，積極勇闖大灣區市場。從學術
角度而論，大灣區內地與香港合作的成功關
鍵與區內商對商（B2B）協作息息相關。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全國政協委員

23條立法迫切性
遠比條件成熟重要

以法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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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話要說

李偉雄

開學日子，又有大學學生會會長借開學禮
宣揚 「港獨」，甚至公然叫人造反。如過往一
樣，本港各界評論會分成兩派意見，一派認為
要對 「港獨」零容忍，另一派就認為大部分香
港人不支持 「港獨」， 「港獨」沒有市場，搞
「港獨」的只是一小撮人，而且 「港獨」不現

實無可能，這只是他們的政治幻想，因此不足
為懼，不用理會。更有甚者，認為 「港獨」原
本不是問題，現成為問題是因為強硬建制派抬
舉出來，透過反「港獨」議題來增加政治本錢。

依據上述，我們可以把反 「港獨」分成二
大派：零容忍派、姑息派。零容忍派就不用談
了，筆者想和大家談談姑息派。姑息派的理據
如上所述，大家如長期留意反 「港獨」的意見
和評論亦十分清楚，但筆者想指出的是，我們
究竟有沒有想過這些理由是真姑息？還是假姑

息？真姑息是真的相信 「港獨」搞不起來，因
此不用理會，無論是真的對建制有充分信心，
還是嫌麻煩，總之就認為 「港獨」不會成氣候
。假姑息就是以這些理由來讓 「港獨」留有空
間，從而徐圖後計，等日後時機成熟， 「港獨
」可遍地開花。筆者明白這個講法很陰謀論，
亦沒有證據支持，但在姑息派中有意見認為原
本 「港獨」不成氣候，反倒是強硬建制派拉抬
起這議題，以增加政治本錢，又何嘗不是陰謀
論？同樣何來證據？

人心隔肚皮，何況政治那麼複雜，任何人
言論背後的真正動機，我們很難完全明瞭，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個道理我們每個人都明白
，而且歐美社會亦有很多對禁制極端言論，甚
至取締鼓吹獨立政黨及組織的具體例子。 「港
獨」言論屢禁不止，甚至出現似是而非、可能
別有機心的姑息言論，歸根究底，在於政府沒
有依據法律賦予的權力嚴厲 「遏獨」，試想一
下，在港英年代，香港人能否公開發表或組織
支持北愛爾蘭獨立的言論或組織？又能否邀請
主張北愛爾蘭脫離英國的新芬黨領袖來香港演
講？如果有人或組織如此，當年的港英政府會
如何處理？

有 「港獨」分子在互聯網上撰文要學習愛
爾蘭共和軍，先前亦有激進分子於亞視舊廠房
試爆炸彈，特區政府認為 「港獨」真的毫無危
害？又或者特區政府內部有人才是最大的姑息
派？

香港各間大學早前舉行開學禮。有學生會
會長在致辭時，稱香港未來 「岌岌可危」，港
大新生要有所謂 「造反的勇氣」，煽動台下新
生 「永遠不應向社會規則和常態妥協」。他稱
，大學生要塑造社會，而不要被社會塑造，學
生終有一日會以自己的想像力書寫 「香港的未
來」。他續稱，若社會期望大學生完全遵守社
會規則和期望，是 「大錯特錯」，煽動新生要
有勇氣 「造反」，並美化港大近年出現的激進
學生，如周永康、梁天琦、港大學生會前會長
馮敬恩等不務正業的舊生是 「英雄」，期望未
來港大有更多所謂 「英雄」誕生，云云。

每個人確有權利去決定如何表達其所思所
想，這正是自由的可貴之處。毫無保留地發表
意見亦應該是個人的權利。只要他們不違背法
律及自行負責，就可隨時那樣做。

但明顯這名學生會會長肯定濫用了自由，
他鼓吹 「造反」及美化一些 「港獨」人士的言
論，同時又在一個莊嚴的典禮上發表這些 「造
反」言論，容易令人誤以為港大爆發 「文革」
，實對港大精神構成傷害。香港大學自百年創
校以來，除了做出了大量的學術研究成果和培
養出大量貢獻社會的人才之外，還建立了一種
可意會而難以言傳的 「精神」。一所大學的精
神，可決定一所大學的品質及命運。大樓不能
取代大師，而學問亦不能替代精神。學校辦得
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論文、獎項等，還得

看這所大學教師和學生的精神狀態。港大精神
在校訓早已明示——明德格物，這份精神的重
點是關注學生的心智訓練、性情修養，而不單
只是學習專業技能。以人性品格為大學的終極
目標，才能會培養出一個真正的 「明德格物」
人才。

港大教職員及學生對激進思想的容忍，不
但有損校譽，還有可能令激進精神殘存於大學
校園內。研究犯罪學的學者曾指出，當一些惡
行在社會出現時，一定要有人出面反對、表示
不服從、檢舉某些惡行，惡行才可被抑止。不
做任何事的人，對惡行發生後沉默不語，只會
令是與非的界限變得更模糊，如將一些犯下大
錯的港大學生，形容為 「英雄」，實在是莫名
其妙，顛倒是非。

校方校友需負起責任
港大教職員及學生不向這類有激進思想傾

向的人士挑戰，只會導致這些在思想上有歪念
的學生可能會持續猖獗，變本加厲地提倡一些
更為激進的思想。香港大學學生會在過去幾年

，早已成為一些有心人，傳承個人政見的 「溫
床」 。他們的濫用自由，藉不同場合傳播個人
政治立場，愈見普及。

大學教職員及學生雖然多不支持這些激進
派學生的主張，但對這些校園言論採取 「姑息
」的態度，反過來只會令更多激進言論及行為
的出現。期望終有一天，我們的學者、學生、
校友都能憑着良心，一同指責及阻止這些歪論
，對校園內的激進派齊聲說 「不」！

何以大學一再出現宣􀎠獨􀎡行為？

􀎠假姑息􀎡助長􀎠港獨􀎡坐大
有感而發

峻 宇

▲香港多間大學的學生會會長均在開學禮上
發表 「港獨」 言論


